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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永吉县五里河林场场长崔某某，砍伐大平岭7-10社林地树木，私建水库、山庄

和养鱼池；侵占举报人2公顷水田地，改为水库；纵容该屯郭某和商店业主砍伐水田

地周边26棵水曲柳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船营区大绥河镇太平岭村有一养牛场，毁坏5公顷林地，砍伐50立方米树木，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称当地林业部门存在包庇该村村长的嫌疑。

公主岭市苇子沟街道向华村修路期间，非法砍伐獾子洞村六屯村民郝某某的

2000棵树木，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曾多次向街道和村委会反映，至今未果。

扶余县肖家乡东榆村有一红砖厂，破坏1万多平方米基本农田，非法采矿；生产期

间冒黑烟排放烟尘，污染周边空气。举报人称当地土地部门不认真检查，存在不作为

嫌疑；督察组进驻期间，该厂昼间停产，晚6时开始生产，逃避检查。为避免督察组进驻

结束后出现反弹，举报人要求相关部门彻底解决上述问题。

敦化市大石头镇三道村村北2公里处，单某某大量砍伐自己6块林地林木，开荒

种庄稼；砍伐6块林地林木种参，每块1公顷至3公顷，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2014年，伊通县景台镇立新一社村长张某某和林业站陈某盗伐倒卖村民杨某某

的3千多棵松树，非法倒卖杨某某的40多个坟地和其他地方的40多个坟地；张某某

非法砍伐倒卖该村一社4.9公顷松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2016年9月，省林业厅曾

对其下达文件，但当地林业部门不予查处。举报人曾向当地林业部门和林业检察院

反映，至今未果。

2017年8月28日和8月30日，大量带有颜色、充满刺鼻气味的污水，从四平市梨

树罐区管理局总干渠首杨船口进水闸进入梨树罐区境内，造成流域内（东西80公里

范围）大量鱼类死亡，同时威胁周边近6000公顷水稻安全。8月31日，工作人员沿东

辽河向上游查找，发现公主岭市朝阳坡镇收费站南2.5公里处有一小河（该河被称

为兴隆河，为东辽河支流，上游有一公主岭市某大型公司）臭气熏天，水质与污染梨

树罐区的水质类似。举报人要求当地相关部门立即查处此事。

一是龙潭区吉泰复混肥有限公司利用吉化公司丙烯晴厂有毒有害的稀硫铵废

液深度加工生产化肥，生产车间环境脏乱差，散发刺鼻有毒气味严重扰民，严重污染

周边空气；排放生产废水，污染周边水体环境。为防止督察组进驻吉林省期间有群

众举报，该公司现已停产放假。举报人要求9月15日后，当地环保部门突击检查该

企业。二是龙潭区龙宽公司院内院外，建有多个装有盐酸、硫酸、氨水的储罐，挥发

的硫酸味、氨水味严重影响周边住宅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

东丰县黄河镇福山村洋明化工厂生产期间散发酸臭味，锅炉冒黑烟，生产废水

直排，严重污染周边环境。

朝阳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以修建规划路为由，强行占用朝阳公园2公顷绿地，

砍伐树木70余株；该院又以修建立体停车场为由，占用朝阳公园2公顷绿地，至今未

开工建设，导致绿地变荒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洮北区青山草场多处草地被人破坏开垦为耕地、建房屋、开砂场，草原生态破坏

现象严重；李某某在金合公司院内多年非法采砂几十万立方米。举报人之前曾向督

察组反映上述问题，举报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存在

严重不属实情况，具体如下：一是针对吉林省亚亨公司违法开垦草原行为，洮北区政

府和相关部门未正面回复，逃避问题；该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的用地合同未指明年

份、毁林面积，没有原始合同，占用谁的土地、面积等均没有明确；开垦草原面积用二

调数做对比，没有用原始凭证，回复问题不真实；该公司在无环评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建设沼气项目和农业部一体化项目，至今未投入使用；利用假手续通过项目验

收，资金改变用途等问题均未表述；国家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县级行政主管部门无权

批复几百公顷草原，更无权批复占用几十公顷草原建设楼堂馆所，回复问题不真

实。二是在青山草场开设砂场的不止一家，实际开采数额与调查情况严重不符。举

报人要求督察组实地调查。

辉南县朝阳镇御龙苑小区20号楼和21号楼楼下的铂金湾温泉洗浴宾馆，自

2015年11月开业至今，未办理相关部门审批手续，将洗浴锅炉隐藏在地下，将烟囱

安装在小区21号楼的东山墙，锅炉运行期间排放烟尘，严重污染周边环境；该洗浴

建设期间，非法砍伐绿化带树木800余株，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曾多次向市、县两

级相关部门反映至今无果。

辉南县辉发城镇保安村固家沟村民李某某，多年来非法砍伐高集岗乡人工林

700余亩，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东辽县国营中心林场非法发包林地给陈某某采砂，采砂过程中砍伐松树几千

株，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有人在甲山乡下湾村磁土场非法取土，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

珲春市紫金矿业在春化镇西南岔村采矿期间，损毁该村山上大面积林木和植

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采矿产生的废水排入附近河流后汇入二道沟水库（饮用水水

源地），严重污染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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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第一个问题：经查，该区域未发现采伐树木情况。同时对当地林业站和村民走访调查，证实崔某某在该区域没有采伐过林木。现地建有小塘坝1处，房屋

框架（未建成）2个，砂堆2处，所占土地为非林地。该处原是自然形成的小河，在2010年“7·28”大水时被冲开。2016年雨季前，该村委会请崔某某帮助建设小

塘坝1处，由村上使用；塘坝旁的房屋框架是该村未建设完的老年活动场地，与崔某某无关；砂堆是今年“7·13”大水过后，村委会请崔某某清淤形成的。反映

的地点位于水流通过的河滩地，通过对当地村委会领导和村民的走访调查，以及向阳村民委员会书面证明，该屯一直以来就没有水田地。该处无水田地，对

周围进行查找没有水曲柳树木伐根，同时也未发现其它树木伐根。通过与该村37人调查取证，未发现有砍树情况发生。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2016年初，该村确定将黄牛育肥作为重点产业脱贫项目，成立由102户贫困户组成的兴旺养殖专业合作社。2016年5月，在未经镇、村及林

业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合作社负责施工人员胡某某擅自毁林35000平方米，砍伐树木176棵、32.0696立方米，建设养牛场相关设施。2017年4月，船营区森林公安

大队正式立案侦查，出具《立案决定书》。2017年初，为扶持该项目，大绥河镇向市国土资源局船营分局申请，在土地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中，将牛场北侧一块2.7公

顷农用地调整为建设预留地。目前，调整方案已经上报省国土资源厅。牛场占用的5.1公顷农用地，其中2016年非法占用的3.5公顷已经立刑事案；另外1.6公顷

农用地含在新调整的建设预留地面积当中。该牛场已经停工。举报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该村村长”系吴某，兼任该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为加快养牛场项目建设，经太平岭村“三委”班子会议研究，决定授权太平岭村监督委员

会委员胡某某全权负责养牛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此事责任主体为胡某某，村委会主任吴某并未参与其中，不存在当地林业部门包庇问题。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公主岭市林业局调查，2015年，苇子沟街道向华村进行新农村建设，修建村路，其中一段村路位于向华村和獾子洞村交界地带，东侧为獾子洞六屯集体预留

地，郝某某承包地位于此集体预留地东侧，郝某某一直占用该机动地，没有和獾子洞村签订租赁合同，也未缴纳任何费用。并在2015年春季在该机动地种植了果

树。2016年向华村开始修建村路，在挖植树台和路灯基座时，有部分土散落到该机动地，郝某某开始找獾子洞村和苇子沟街道，要求赔偿，经獾子洞村两委研究决

定，对郝某某的要求，不能给予补偿，告知郝某某可采取司法诉讼程序。向华村新村建设所占用林地均经过吉林省林业厅批准，所采伐林木由市林业局出具合法采

伐手续。向华村修路并未占用郝某某的承包地也未破坏其地上的树木。反映情况不属实。

9月11日，扶余市由国土局、环保局、监察局、肖家乡等部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经查，肖家乡东榆砖厂总占地面积87434.3平方米，砖厂在2012年4月采矿

许可证到期后陆续生产，生产红砖的土源来自扶余市区内工地弃土及矿区内遗留土源，该厂周边耕地未遭到破坏，“破坏1万多平方米基本农田、非法采矿”问

题不属实；生产期间冒黑烟排放烟尘，污染周边空气属实。

2017年6月28日，扶余市国土局对该砖厂下达停产通知，6月30日进行了查封。督察组进驻期间（8月中旬），因松原市宁江区地震，有部分灾区需要红砖

建房，该砖厂擅自生产。9月11日，经扶余市国土局现场核实，未再发现有生产行为。

9月11日，经敦化市林业局、大石头镇政府调查，信访人反映的“单某某”种参地块共6处，总面积为4.03公顷。其中，3个地块有种参审批手续，面积

2.96公顷，现已还林；2个地块为私自开垦林地种参，面积0.72公顷，敦化市林业局于2013年9月12日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现已还林。1个地块为耕地改种人参，面积0.35公顷，非林业用地。

经查：“2014年，伊通县景台镇立新一社村长张某某和林业站陈某盗伐倒卖村民杨某某的3千多棵松树，”部分属实。景台林业站陈某于2013年11月，将

立新村集体所有的黑松通过林业局审批后进行皆伐改造，采伐面积0.59公顷，采伐株数820株，采伐后于第二年春季进行更新造林。村长张某某和林业站陈

某都不存在盗伐林木行为。

“非法倒卖杨某某的40多个坟地和其他地方的40多个坟地；”部分属实。长春人赵某于2013年4月，在景台镇立新村于家沟西北沟集体林地内，未经县

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埋坟6处，改变林地用途215平方米。并非是村长张某某和林业站陈某倒卖，也没有举报中所称的80余处坟地。

“张某某非法砍伐倒卖该村一社4.9公顷松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部分属实。张某某妻子于2013年因“在景台镇立新村于家沟北山集体林地内，擅自开垦

耕种玉米，致使被开垦的林地原有地表植被全部毁坏”被县林业部门查处移交司法机关。

“2016年9月，省林业厅曾对其下达文件，但当地林业部门不予查处。举报人曾向当地林业部门和林业检察院反映，至今未果。”不属实。2016年9月，省

林政稽查局向县林业局转办了“反映立新村书记张某某毁林开荒、建坟，利用职权超面积占地”《案件承办单》。县林业部门高度重视，由林政稽查大队牵头调

查处理。对建坟者予以了行政处罚，对权属不清的地块进行了仲裁，县纪委对相关责任人追究了责任。

经公主岭市环保部门现场调查，兴隆河流经公主岭境内涉水企业两家，分别为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和黄龙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这两家属于国

控重点企业，已经纳入国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在线监测数据实时传送，根据7至8月的在线监测数据显示，两家涉水企业的废水污染物指标均不超

标，废水均达标排放。

公主岭市环保局于2017年9月11日对兴隆河、公主岭市境与梨树县境交界处进行现场勘察，未发现水体颜色发生变化，无刺鼻气味，无其他异味，无任何

异常现象。辽河断面2017年8月的监测结果不超标，反映问题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该企业从2017年8月8日因检修停产至今，并非为防止督察组进驻吉林省期间举报而停产放假。无生产车间环境脏乱差问题，现场无

生产迹象。该厂生产原料为吉林石化丙烯晴厂的化工废料稀硫铵液，属于危险废物。企业正常生产时产生的硫酸铵液蒸煮废水、蒸汽冷凝水和地面冲洗水

均进入吉化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存在生产废水直排问题。生产废气经排气筒高空排放。企业生产时，在厂内可闻到轻微氨气味。2017年3月7日、有3月14

日、6月7日，吉林市吉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先后三次对该公司有组织排放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达标。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该公司院外未发现储罐，院内储库中有储存罐15个，其中6个储存浓度为30%的液碱，储存总量约800吨，空罐9个；院内场地有储存罐

5个，储存浓度为98%、93%的硫酸，储存总量约200吨。存储罐均封闭，没有硫酸味散发现象，现场未发现有盐酸罐、氨水罐。硫酸生产装置自2017年4月份停

产至今，检查时未闻到企业院内外有硫酸味和氨水味。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此案件与第4批184号案件重复，信息已公开。

经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于2005年9月，经长春市政府批准修建了由新民大街至万宝街毗邻朝阳公园一侧的规划道路。在建设时影响道路施工的127棵

树木已经市园林部门审核并报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砍伐，信访反映“强行占用绿地、砍树”问题不属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作为知名三甲医院就医患者非常多，原有院内停车场以及地下停车场停车数量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导致周边解放大路和新民大街早

高峰车流密集，严重堵塞交通。经多次协商，长春市政府同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在朝阳公园选址建设地下立体停车场，项目列入长春市2017年建设公共停车

场项目计划。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相关手续，正处在前期建设和准备启动阶段（平整场地、地下降水、挖掘探坑），前期准备完成后，将于2017年10月中旬正

式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年底完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已就占用的公共绿地与朝阳区政府签订了绿地补偿协议，并将补偿费交付朝阳区政府，在停车场建设

完成的同时由朝阳区政府恢复朝阳公园地上绿化，继续保留公园使用功能，不存在导致绿地变荒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信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1.经查，洮河镇政府提供原始合同一份，补充合同二份，在合同中明确承包年份为1998年-2048年。占用的是洮河镇农场的土地。面积是

700公顷左右。2004年，林业资源档案明确该处有林地8块，面积为95.8公顷，经现场核查，所有小班面积、地类均未改变，且新增林地4块，面积24.5公顷。

因此，“该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的用地未指明承包年份，毁林面积，没有原始合同，占用谁的土地、面积等均没有明确”情况不属实。

2.经查，亚亨牧业开垦耕地在当年签订合同时都是荒山荒地，如果不是用全国土地二次现状调查情况做对比根本无法确定该地块属性，更无从确定46公

顷草原面积的存在。因此 ，“开垦草原面积用二调数对比”情况属实。

3.经查，洮河镇政府、亚亨公司提供的《租赁盐碱、荒山、荒地合同书》《合同变更协议书》《关于原租赁荒山、荒地合同的修改补充合同书》《长春亚亨公司

农场承包荒山荒地示意图》以及《全国二次土地现状图》均为原始凭证，所有问题均经过洮河镇政府、畜牧局、土地局等部门调查核实，结果可信。因此，“没有

用原始凭证，回复问题不真实”情况不属实。

4.经查，亚亨公司的沼气项目是按照白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白城市农业委员会《关于下达2009年农村沼气项目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调整计划的通

知》联合实施的项目，2009年12月18日办理了《吉林省亚亨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型沼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手续。因此，“该公司在无环评手

续的情况下，建设沼气项目和农业部一体化项目”情况不属实。

5.经查，沼气项目未运行的原因是企业原材料不足，成本过高，产品无销路等原因才导致没有正式运行。该项目获得支持资金146万元，项目总投资500

多万元，不存在改变资金用途问题。因此，“至今未投入使用”情况属实。

6.经查，项目至今未验收，未投产，不存在假手续通过项目验收问题。农业一体化项目是吉林省牧业管理局的建设项目，2013年7月，取得了《关于白城市

洮北区30万只优质羊养殖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关于吉林省亚亨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屠宰加工20万只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该肉羊养殖项目一直在进行，20万只肉羊屠宰及销售项目在2015年开始运行，到2016年末由于市场供求原因停产至今。该项目通过省牧业管理局验收。因

此，“利用假手续通过项目验收，资金改变用途等问题均未表述”情况不属实。

7.经查，亚亨公司开垦的耕地为撂荒地不是草原，不存在批复几百公顷草原问题。2013年6月15日，亚亨公司农业一体化项目取得了白城市国土资源局

洮北分局设施农用地审批手续。2014年10月26日，亚亨公司取得了洮北区草原监理中心10公顷《临时占用草原审批表》批复，且亚亨公司是建设养殖圈舍，

没有楼堂馆所，不存在批复几十公顷草原建设楼堂馆所问题。因此，“国家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县级行政主管部门无权批复几百公顷草原，更无权批复占用几

十公顷草原建设楼堂馆所，回复问题不真实”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1、耕地开垦问题。经查，根据《草原法》27条-28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需要，经洮北区草原主管部门批准，青山草场先后5次开垦饲料地210

公顷，根据养殖需要种植饲料作物；

2、房屋建设问题。经查，房屋建设主要有白城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市诚达绒山羊养殖有限公司、华能风电、富裕风电等四家建设的养殖用

房及办公场所。白城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奶源基地建设在牧业区内，占地20公顷，有省、市、区各级草原主管部门审批。白城市诚达绒山羊养殖有

限公司占草原30公顷，有洮北区政府会议纪要和洮北区草原主管部门批件；

3、开砂场问题。经查，2008年8月，牧业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自采自用砂场一处，开采面积1.69万平方米，采砂量7.86万立方米，2008年8月28日在白

城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采矿许可证》。2013年4月，白城市国土资源局对金谷公司院内采砂核定了采挖面积5.97万平方米，砂石储量2.98万立方米，土方储

量5.56万立方米。有向土地部门交款手续和税务部门缴税收据。青山草场开设砂场有两处，一是在华能风电厂东侧有一砂坑，面积及采砂量国土部门正在

测量。经查，该砂坑是2005-2006年华能风电厂建厂时铺路、建房所用。二是在龙丹乳业东侧有一砂坑，经初测面积约为550平方米，采砂量约为1800立方

米。是2006-2007年龙丹建场所用。金谷公司于2012年4月变更为白城市中牧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张某某。李某某为李长友，是当年在金谷公司院

内的施工人员，在院内采砂为金谷公司，该公司法人张某某已认领此事。

因此，“洮北区青山草场多处草地被开垦为耕地、建房屋、开砂场”情况属实。“草原生态破坏现象严重”不属实。牧业区内有一“金谷公司李某某在金谷公

司院内多年非法采砂”情况不属实。“青山草场开设砂场的不止一家”情况属实。“实际开采数额与调查情况严重不符”问题，市国土部门正在测量确定。

经查，辉南县金莎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的铂金湾温泉洗浴宾馆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该洗浴宾馆锅炉房建在地下，距御龙苑小区50米，烟囱在小区21号

楼的东山墙楼体内。接到群众投诉后，辉南县环境监察大队于2017年8月10日进行了调查处理，该锅炉使用生物质燃料，存在燃用散煤现象。经监测，该锅

炉排放的烟气超标。

2016年6月26日，辉南县住建局市政园林管理中心在巡查中发现铂金湾门前绿地乔木被砍伐，经调查系铂金湾温泉洗浴宾馆所为，举报问题情况属实。

辉南县住建局市政园林中心已于2016年10月20日对该企业下达通知，责令其恢复门前绿化。由于该企业未按要求恢复绿化，辉南县住建局市政园林中心于

2016年12月7日向辉南县朝阳镇富兴派出所报案。辉南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以涉嫌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立案侦查。该企业已于2016年12月20日将328700

元补偿款上缴财政，并于2017年春季对门前绿化进行了恢复。不存在“多次反映无果”问题。

经调阅相关资料及高集岗乡中5个有林村村民证实，多年来各村均未发生非法砍伐人工林的问题。2017年9月11日，经辉南县辉发城镇政府组织公安、

司法、综治、林业等相关站所调查，辉南县辉发城镇保安村固家沟共有成年李姓人氏16人，均未发现有非法砍伐原高集岗乡人工林行为，举报不属实。

经查，2009年10月10日，东辽县中心林场将辖区内的废弃砂坑发包给陈某某，用于其预建养殖场。承包后，陈某某因资金短缺等原因至今未动工建设，

也未进行采砂毁林活动。2009-2013年间，有少数群众偶尔有采砂取土的行为，未被林业部门发现处理。因此，举报称“东辽县国营中心林场非法发包林地给

陈某某”属实；“陈某某采砂”不属实。

2013年之后，中心林场加强了管理，设置了警示牌和围栏，禁止了群众采砂、取土、毁林等行为。2016年对该砂坑进行了还林，种植了杨树、棉槐、云杉等

树木。2009年以来，不存在着砍伐松树的问题。故“采砂过程中砍伐松树几千株，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不属实。

经查，举报所称的“甲山乡下湾村磁土场”为辽源市大业衡非金属矿采选有限公司的瓷土矿露天采场，坐落于甲山乡下湾村，2017年4月27日取得了辽源市国

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17年4月27日—2019年7月27日），为合法矿山。因此，举报“有人在甲山乡下湾村磁土场非法取土”不属实。

该公司开工建设前未取得东辽县水利局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未科学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造成了水土流失。因此“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属实。

此信访案件与第18批3451、第19批受理编号3761、第22批受理编号4182信访内容重复，信息已公开。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

处理和整改情况

无

经侦查，胡某某的行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滥伐林木罪，已采

取强制措施，给予取保候审，即将移交船营区检察院进入司法程序。

该牛场已经停工。

无

扶余市政府于2017年9月13日组织国土局、检察院、公安局、环保

局、安监局等部门召开砖厂问题整治专题会议，建立联合办案机制，采取

强制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砖厂死灰复燃。并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积极做好砖厂关闭、土地复垦利用、恢复矿山环境治理等工

作。

无

2013年6月，村长张某某妻子被伊通县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2016年5月8日，县林业局对赵某（建6处坟者）擅自改变用途的行

为进行了处罚，罚款2150元。

县纪委于2016年因6处坟擅自改变用途、林地管护不到位，对景台

林业站站长杨某某和站员陈某给予了行政处分。

无

第一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增强公司环保意识，加强环境管理，严格

操作规程，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二是加强生产废水管理，污水排放要满足《吉化污水厂进

水指标要求》。三是进一步落实环境风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加强风

险演练，防止发生污染事故。四是龙潭区环保局将继续加大监管力

度。

第二个问题：龙潭区环保局责成企业加强内部环境管理，经检查

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

朝阳区政府将监督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依法施工，在保证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尽快完工，缓解周边交通压力。朝阳区政府将在停车场完工

的第一时间恢复公园绿地，为群众提供良好的休闲场所。

第一个问题：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2017年9月14日对吉林省亚亨

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洮河镇政府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要求立即制定整改规划和治理方案。按照整改要求，吉林省亚亨农牧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立即制定了《退耕还草实施规划》，并于2017年10

月20日前完成土地平整，2018年5月份建设人工草地，恢复草原植被。

第二个问题：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于2017年9月14日对吉林省科

尔沁精品牧业园区、白城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

开发公司吉林白城风电分公司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立

即制定整改规划和治理方案。吉林省科尔沁精品牧业发展区统一制

定了《关于青山草场上自采自用砂坑的治理方案》，并于2017年10月

15日前完成治理工作；白城市国土资源局对于未办理采砂登记手续、

采砂收费依据不充分、项目管理工作不规范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并于

2017年9月14日制定了整改措施。

辉南县环保局对辉南县金莎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辉南县铂金湾

浴池）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将锅炉改为清洁燃料专用炉。该企

业已进行了整改，现使用生物质燃料，并拟将锅炉更换为燃油锅炉。9

月6日，经辉南县环境监测站监测，锅炉排放已达标。

2017年9月13日，辉南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吴某某予以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无

东辽县林业局对砂坑全面架设水泥桩围栏，栽植云杉、樟子松，在

砂坑陡坡处种植棉槐和草种，进行彻底绿化，2018年4月前完成整改。

东辽县水利局已要求该企业20天内补办水土保持方案，停止违法

行为，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企业已经申请水利局审批。

东辽县水利局继续加强对各非煤矿山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各项措

施的监管，保护矿山的生态环境。

——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党内警告1人。

无

无

无

无

——

无

约谈 1人，移

交洮北区纪委调

查处理3人。

约谈 2人，诫

勉1人，通报1人。

无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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